成都市绿化管理处绿化专用车辆采购项目技术、商务要求及投标人资格条件预公告
各潜在投标人：

成都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受成都市绿化管理处的委托，拟对成都市绿化管理处绿化专用车辆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为确保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该项目的商务、技术要求及投标人资格条件等广泛征求各方的询问和意见，如有异议，请于2010年8月4日下午17:00前以书面形式提出，联系方式见附件。

成都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

成都市绿化管理处绿化专用车辆采购项目技术、商务条件及投标人资格条件预公告

1.1. 采购内容

包件一：绿化打药车  3 辆

包件二：绿化专用水车 7 辆

1.2. 主要技术要求

	项     目
	技 术 参 数

	底盘型号
	BJ1091VGPFA-S

	轴 距             mm
	3800

	轮距前/后              mm
	1710/1620

	轮胎规格
	8.25-16

	燃料种类
	柴油

	排放标准
	国Ⅲ

	最大功率        kw/r/min
	88/3200

	发动机生产厂
	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分公司

	最大总质量       kg
	9200

	整备质量         kg
	4205

	额定载质量       kg
	4800

	罐体有效容积       m3
	5.0

	作业速度        km/h
	5～10

	药泵型号
	MB480型隔膜泵

	药泵压力        Mpa
	2.5

	药泵流量       L/min
	80

	喷药射程          m
	≥18

	洒水宽度          m
	≥6

	罐体标准壁厚      mm
	4

	罐体材质
	优质碳素结构钢Q235

	卷管器
	两个

	胶管两盘
	标准配置13毫米通径，每盘长约15米

	手持喷枪
	三支（两短一长）

	车后洒水
	两个喷嘴


1.2.1. 包件号一 绿化打药车
1.2.2. 包件号二  绿化专用水车
    一、技术要求

（1） 底盘DFL1160BX2东风天锦八吨平头柴油康明斯发动机185马力，二汽原装大线底盘。

（2） 轮胎尺寸10.00-20

（3） 罐体容积11000升

二、配置

（1） 驾驶室带原装空调。

（2） 罐体上侧左右各安侧喷（一边17个喷头），下体无前喷后洒。

（3） 工具箱安在操作平台上，原位置改为压力出水口，罐体下部左右两侧分别安装一个压力出水口。

（4） 车后部加洗树装置接口2个及20米高压胶管和浇花喷头1个。

（5） 罐体后部安装平台、及高压水枪（1支）、固定高压枪头的卡子。

（6） 车后部左右两侧均安装进水口。

（7） 水泵型号：80QZB60/90

1、水泵最大扬程90米    2、喷枪射程45米   3、自吸高度6.5米。
（8）浇花喷头要求为不锈钢制作。

（9）喷头要求为铝合金制作。

（10）水车作业提示音乐由卖方提供样材。

（11）罐体内部必须进行底面处理并喷涂饮用水无毒专用漆。

（12）罐体出水设置一个电控气动总开关，所有操控均在驾驶室内完成。

（13）高压喷枪为铝合金制作。

（14）罐体要求为大板整体自动焊接，底部处理为电泳涂漆

三、其他要求
（1） 车辆必须具备国家汽车公告。

（2） 车辆必须具有国家税务总局免税购置税目录。

（3） 车辆必须具有国家环保部型式核准证书。

（4） 车辆必须具有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1.3. 包件号一、包件号二技术服务要求
1.3.1.  安装和调试

1）由卖方负责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并负责调试至验收合格。

2）卖方应在货物运抵现场一周前，向买方提供安装、调试及试运行的进度计划表。

1.3.2. 技术培训

1、卖方应结合应用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直至最终验收等各阶段，同步地对买方的技术人员就有关设备使用操作、设备维修、故障排除、保养等方面进行现场技术培训，直至使受训人员能熟练独立操作。现场培训由卖方负责在设备安装现场对买方技术人员组织技术培训，人数不限。

2、投标人应根据上述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的培训计划和内容。培训讲义教材、培训教员等均由卖方负责提供。技术培训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包括卖方委派的专业技术人员费用）均由卖方承担且应包含在本次投标总价中。

1.4. 售后服务要求
在质量保证期内设备运行发生故障时,卖方在接到买方故障通知后4小时内应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免费提供咨询、维修和更换零部件等服务，并及时填写维修报告（包括故障原因、处理情况及用户意见等）报用户备案，若48 小时内无法排除故障，则应先提供同档次备用设备供买方使用。其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卖方承担。质量保证期内卖方有责任对设备进行不定期的巡查检修。

1.5. 验收标准和验收方法

1、验收标准：设备按厂家产品验收标准及招标文件要求进行验收。产品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安装调试各项指标符合技术参数；

2、验收程序：货物验收分卖方出厂检验、安装调试检验及最终验收三个阶段。
a.出厂检验
卖方在货物出厂前，应按产品技术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和试验方法进行全面检验，卖方应随同货物提供出厂检验报告、产品质量合格证，结果必须符合1.3.1验收标准的要求。
b.安装调试检验
（1）设备安装、调试过程，卖方应作详细检验记录。安装调试检验结果应符合制造厂产品标准和招标文件规定。检验记录应真实并提供给买方。
 c.最终验收
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后，由卖方负责并会同买方及有关部门或专家按第1.3.1规定的标准要求进行最终验收。货物运输过程中的一切责任风险由卖方负责，产品送达现场，须经买方派员与卖方人员一起查验并送交通、监理部门审验上牌后，才能办理最终验收交接手续。若车辆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或未按照协议的要求履约，买方有权拒绝接收，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
1.6. 技术资料要求

卖方应在设备交货时向买方提供以下中文技术资料二套，其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中：
a. 产品验收标准；
b. 技术说明书；
c. 使用说明书；
d. 设备安装，调试、维修线路原理图；

e. 零部件目录及价格；
f. 备品备件、易损件清单及价格；

g. 安装、维修及操作手册；

h. 合同中要求的其他文件资料(包括进口货物的海关、商检证明等)；

i. 包括可能的软件说明、手册、备份光盘等。
1.7. 专用工具

卖方应向买方提供安装和维修所需的特殊专用工具及清单，其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内。

1.8. 备品备件

卖方应提供设备在质量保证期满后两年内所需的备品备件清单,其费用含在投标总价中。

1.9. 其他要求

1、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所提供货物的技术规格和参数以及主要部件产地，并提供产品彩页技术资料，若未能做到将可能影响评委会对其产品技术部分的评议；

2、 投标人必须承诺：凡在投标文件中标的的设备性能指标，必须真实准确，如果将来招标人在验收或使用过程中发现投标人弄虚作假，经第三方验证属实，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无条件退货并依据合同按投标人无法供货进行相关处罚；
3、 招标文件要求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4、 投标人若有其它方面的特殊功能及优惠条件，可在投标文件中注明；
5、 投标人生产、经销的货物或服务的资格必须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
1.10. 商务条款要求

包件一、包件二合格投标人的条件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
2、 投标人为代理商的必须提供所投车辆生产厂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原件；
3、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11. 供货及售后要求

1、 投标人根据生产能力提供最佳供货方案和交货时间；

2、 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及在运输过程中导致的产品缺陷或劣变，由供货商负责在1月内负责更换，人为的非正常损坏除外。
1.12. 联系方式

采购人：成都市绿化管理处

联系人：罗老师、张老师
联系电话：028-87659469
集中采购机构：成都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联系人：李琴  刘嫄媛

联系电话：028-86694248、86698884

